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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青市监执四处罚〔2023〕32 号 

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住址）：** 

法定代表人：** 

2023 年 4 月 21 日，本局依法对**（当事人）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4 月时间段内门诊明细表、

门诊结算表等诊疗收费价格执法检查，发现当事人在门诊病人诊疗收费中自立收费项目，未执行政府

指导价、政府定价、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及重复收费，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二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我局于 2023 年 5月 6 日立案调查。 



现查明，当事人为**，当事人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3 年 4月期间存在以下价格行为： 

一、自立收费项目 

当事人提供静脉采血服务时，自立收费项目“一次性使用静脉采血针”，收取一次性使用静脉采

血针费用，收费价格为 0.4 元每支，共收取 7745 支，收费金额 3098 元。与《天津市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目录（2021）》、《天津市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医用材料收费项目目录》等文件所列收费项目不符。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五项

“自立收费项目”的价格违法行为。 

二、重复收费和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 

当事人提供静脉采血服务时，收取一次性真空采血管费用，收费价格为 1 元每支，购进及出库

一次性真空采血管 7600 支，实际收费使用 11101 支，多收取 3501 支，多收取费用 3501 元。构成《价

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六项的价格违法行为。 

当事人购进一次性真空采血管价格为 0.6 元到 0.9 元每支不等，售价均为 1 元每支，加价收费

的真空采血管 7600 支，多收取费用 1810 元。根据《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计生委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全

市公立医疗机构实行一次性医用耗材基准价格管理的通知》（津发改价综[2018]498 号）以及《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37 号）的规定，取消医用耗材

的加成。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条第二项的价格违法行为。 

三、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当事人提供煎药服务时，收取煎药袋费用，收费价格为 1 元每个，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9 日，共收取 2718 个，2022 年 6 月 20 日至检查时止共收取 3747 个，根据《天津市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目录（2021）》煎药袋收费标准为 0.5 元每个，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9 日当事人

多收费用 1359 元。 

根据 2022 年 6月 20 日执行的《关于规范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标准的通知》（津医

保局发[2022]44 号）文件，煎药袋收费已纳入煎药费中，不应再次收取，当事人多收取费用 3747 元。

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二项的价格违法行为。 

2023 年 5月 15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发出《责令退款通知书》（津青市监执四责退[2023]32 号），

责令当事人对多收的价款退还消费者。当事人通过张贴公告的方式退还多收价款，未有相关人员办理

退款事宜，上述多收取费用为违法所得，应予以没收。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医疗机构执当事人提供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授权委托书、法定代

表人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和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 

2.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明现场检查情况； 

3.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2021年12月1日至2023年4月21日一次性真空采血管、

一次性真空采血管（含针）、煎药袋门诊检查治疗明细统计表，一次性真空采血管和一次性使用静脉

采血针的进货单据、入库及领用记录，收费电子数据光盘一张，证明当事人自立“一次性使用静脉采

血针”收费项目、重复收取一次性真空采血管费用、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加价收取一次性真空

采血管费用、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收取煎药袋费用； 

4.当事人提供的退费公告及退费登记表，证明当事人未能退还多收价款事实； 

5.当事人提供的改正后的一次性真空采血管、一次性使用静脉采血针、煎药袋系统收费照片，

证明当事人积极改正违法行为。 

本局于 2023 年 7 月 6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津青市监执四罚告〔2023〕32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根据《市医保局 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目录（2021）》



的通知》（津医保局发[2021]93 号）“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目录》规定，向患者提供服务

并收取费用”，当事人作为公立医疗机构，应根据《天津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目录（2021）》设立服务

项目、收取费用。当事人自立收费项目，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重复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

属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二）

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第五项“（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的；”、第六项

“（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的价格违法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

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 5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

准收费的；（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的

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的价格违法行为，属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

条第二项“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二）超过规定的差价率、

利润率幅度的；”的价格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经营者进行价格活

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

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条

“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二）超过规定的差价率、利润

率幅度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如实提供相关检查资料，对

需签名或者盖章的证据及相关资料已盖章签字认可，且在调查期间已经整改违法行为，在可能范围内

消除价格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的规定,

决定给予从轻行政处罚。 

当事人自立收费项目，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重复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价格违法行

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二）、（五）、（六）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价格违法行为，决定

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 11705 元；2、罚款 11705 元。 

当事人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的价格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条第（二）



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价格违法行为，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 1810 元；

2、罚款 1810 元。 

综上，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价格违法行为，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 13515 元；

2、罚款 13515 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天津

银行、浙商银行天津分行所属网点等市财政指定非税收入收缴银行对公网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天津市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7 月 14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